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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惠民民县县检检察察院院公公开开宣宣告告

一一起起交交通通肇肇事事不不起起诉诉案案
本报8月18日讯(见习记者 王文

彬 王娟 通信员 李淑芳) 去年
12月份，许某驾驶小型轿车沿大济路
行驶至惠民皂户李镇安家沟桥时，与
一辆横穿马路的电动三轮车发生交通
事故，致三轮车乘车人7岁的王某经抢
救无效死亡。该事故给被害人家庭造
成极大伤害，因而在侦查阶段调解未
成功。

惠民县检察院受理移送起诉后，
审查发现事发后许某当场报警同时拨
打急救电话，讯问时许某也愿意积极
赔偿。鉴于这起交通肇事案是典型的
过失犯罪，法定量刑轻，而对被害人亲
属而言，经济赔偿则成为一种补偿和

慰藉。于是，承办人多次找被害人亲属
沟通，转达了肇事方的歉意和经济赔
偿的诚意，详细解释了该罪的相关法
律规定。最终王某的父母同意了赔偿
请求，接受了许某及家人的赔礼道歉，
并出具了谅解书，表示不再追究对方
的刑事责任。后检委会依法定程序决
定对该案相对不起诉。

8月15日，检察机关启动检察宣告
庭对该案不起诉决定进行了公开宣
告，并当场启动了当事人评议机制征
求意见，被害人家属、侦查人员、被不
起诉人均无异议。该案充分体现了宽
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取得了良好
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惠惠民民特特巡巡警警抓抓获获三三名名
涉涉嫌嫌抢抢劫劫犯犯罪罪嫌嫌疑疑人人

本报8月18日讯 (见习记者 王
文彬 王娟 通信员 田晓剑 刘
波 ) 16日凌晨，惠民特巡警接调度
室指令，称在护城河附近有三名男子
抢夺了一名女子包后逃窜。正在街面
巡逻的特巡警队员闻警而动，迅速部
署警力，展开搜索。

惠民特巡警大队一中队民警在
巡至西护城河加油站时，发现三名男
子形迹可疑，随即下车盘问。在盘问
中，民警确定该三名男子为抢劫犯罪
嫌疑人，随即将其抓获。

经查，三名男子侯某、刘某、焦某
因手头缺钱，在水岸丽景小区附近闲
逛时，恰好发现路边有一孤身女子。
于是在其中一人的怂恿下，三人一起
对该女子实施了抢劫，一人将该女子
扑倒在地，另一人用手掐住该名女子
脖子，第三人伺机抢走了女子的包。
随后，三人沿护城河方向逃窜，瓜分
了包里的钱财，然后将包扔在了护城
河里，行至西护城河加油站附近时被
民警抓获。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
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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